	花蓮縣政府員工值勤人員□對調□代理　值勤申請單

申請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
	申請人
	職稱
	
	事由
	應值日(夜)時間
	年

月

日

	
	姓名
	
	
	
	

	對調人員
	職稱
	
	
	對調值日時間
	年

月

日

	
	姓名
	
	
	
	

	謹陳

（單位主管）
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代理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
附註：奉准後送人事處登記存查。

